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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
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一）
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过审核我
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二）经政府
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及
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
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企业
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
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3年12月11日08时30分至2024年1月12日
17时00分到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1号盛达商务广场7层709/
710房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
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12日17时00
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或提供《土地竞买保证金保证函》（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4年1月12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4年1月 2日8
时30分至2024年1月 15日 15时 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4年1月15 日 15时00 分
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
牌现场会）。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成交确认书》约定，在20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90天内必须缴纳全部土地
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属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属设施农用
地）。竞得该宗土地后，须严格按照批准备案的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
行业规定，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
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备案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一年内动工建
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违约金。
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
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农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
地闲置，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三）本次
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

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省政
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
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
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
《国有农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海南
省产业用地控制指标》（琼自然资用〔2023〕12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
定，本次出让宗地为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得低
于80万/亩，达产年限5年。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时，一并与文昌市农业农村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文国农储〔2023〕-3号）。（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拟在文昌市注册
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
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
宗地设施农用地批准、备案和环保等审批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
（七）按照《关于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琼自然资规〔2020〕6号）文件要求，该项目用地建设分为生产设施用
地和附属（附属）设施用地。其中生产设施用地（养殖设施）可建设多
层建筑，但建筑高度不得超过24米，建筑层数控制在六层以下；工厂
化附属（配套）设施用地控制总用地面积10%以内。八、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农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四）申请人须按照挂牌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向指定账户足额缴存竞
买保证金。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
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2〕7 号）要
求，竞买人也可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保函应为不可撤
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
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
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3年 1
月 12 日17时00分（北京时间）。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
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1号盛达商务广场7层
709/710房；联 系 人：林先生 云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111995159；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11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土告字〔2023〕64号

地块编号

文国农储（2023）-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
化渔业产业园区内

面积
12465.54平方米
（折合18.698亩）

土地用途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属设施农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挂牌起始价（万元）
368.8554

（折合 295.91元/m2）

竞买保证金（万元）

368.8554

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
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
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
书。（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
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开发
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
定，在20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农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90天内必须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二）
本次出让宗地属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属设施农用地）。竞得该宗
土地后，须严格按照批准备案的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
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
建设。不按批准备案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
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违约金。受让
人不履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
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农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
土地闲置，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三）
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
符合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
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
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人按该
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农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开发建
设。（四）按照《海南省产业用地控制指标》（琼自然资用〔2023〕12号）
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
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为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投
资强度不得低于80万元/亩，达产年限5年。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市农业农村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文国农储〔2023〕-1号）。（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拟在文
昌市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

定完善该宗地设施农用地批准、备案和环保等审批手续后，方可动工
建设。（七）按照《关于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
通知》（琼自然资规〔2020〕6号）文件要求，该项目用地建设分为生产
设施用地和附属（附属）设施用地。其中生产设施用地（养殖设施）可
建设多层建筑，但建筑高度不得超过24米，建筑层数控制在六层以
下；工厂化附属（配套）设施用地控制总用地面积10%以内。四、本次挂
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3
年12月11日至2024年1月12日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
联商务广场3层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
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
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
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12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申请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
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我局将在2024年1月12日17时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
2024年1月2日08时30分至2024年1月15日09时00分在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2024年1月15日09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
事项：（一）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
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二）按照《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
函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2〕7 号）要求，竞买人可使用银行保函
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
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
立之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局。（三）挂牌时间截止
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
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
鸿联商务广场3层；联 系 人：林先生 金女士；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18976947136；查 询 网 址 ：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11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文土告字〔2023〕62号

地块编号

文国农储（2023）-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
业产业园区内

面积

25797.33平方米
（折合38.696亩）

土地用途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属设施农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挂牌起始价

701.6874万元

竞买保证金

701.6874万元

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
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
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
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过审
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二）经
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
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
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
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
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次国有农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月12日到海口
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4年1月12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
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或提供《土地竞买保证金保证函》
（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4年1
月12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
挂牌活动定于2024年1月2日8时30分至2024年1月15日11时00
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
行。（2024年1月15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在20个工
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合同签订后90天内必须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
地属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属设施农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须
严格按照批准备案的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签订出让
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
按批准备案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
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 1‰的违约金。受让人不
履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
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农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
土地闲置，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

（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
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符合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
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意与
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农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块
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海南省产业用地控制指标》（琼自然资用
〔2023〕12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
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为水产养殖
设施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得低于80万/亩，达产年限5
年。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农业
农村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文国农储〔2023〕-5
号）。（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拟在文昌市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
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设施农用地批
准、备案和环保等审批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七）按照《关于规范
设施农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琼自然资规
〔2020〕6号）文件要求，该项目用地建设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
（附属）设施用地。其中生产设施用地（养殖设施）可建设多层建筑，
但建筑高度不得超过24米，建筑层数控制在六层以下；工厂化附属
（配套）设施用地控制总用地面积10%以内。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
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四）按照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
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2〕7号）要求，竞买人可使用银
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
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
开立之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
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局。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宿舍
C栋701房；联 系 人：林先生 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76755970；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11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土告字〔2023〕66 号

地块编号

文国农储（2023）-5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
化渔业产业园区内

面积

9577.98平方米
（折合14.367亩）

土地用途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
地（属设施农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挂牌起始价（万元）

278.9874
（折合 291.28元/m2）

竞买保证金（万元）

278.9874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博鳌临空经济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为指导琼海博鳌机场及临空区域有序开发建设，更好的支撑自

贸港封关项目建设落地，充分落实和深化琼海市发展战略，启动编制
《琼海博鳌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面积560.75公顷，
规划重点引导以航空运输、航空维修、通航服务为主导的航空专业服
务产业功能，临空经济区的总体定位为航空产业专业服务中心。控
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为了征求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月9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

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
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8日

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
他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
金，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
书。（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
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月12日到海口市
龙华区金贸东路5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室或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购取挂牌出让手册，
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12日17时00分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4年1月12日
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4年1月2日8时
30分至2024年1月15日16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4年1月15日16时00分
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
挂牌现场会）。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
确认书》约定，在20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
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90天内必须缴纳全部土地出
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属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属设施农用
地）。竞得该宗土地后，须严格按照批准备案的要求，以及有关部门
的行业规定，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
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备案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一年内
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
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
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
或部分国有农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

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
规定》执行。（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
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
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
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农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
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海南省产业用地控制指标》（琼自然资用
〔2023〕12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
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为水产养殖设
施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得低于80万/亩，达产年限5年。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市农业农村局签
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文国农储〔2023〕-4号）。（五）竞
得土地后，竞得人拟在文昌市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
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六）竞得
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设施农用地批准、备案和环保等
审批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七）按照《关于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促
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0〕6号）文件要求，该
项目用地建设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附属）设施用地。其中生产
设施用地（养殖设施）可建设多层建筑，但建筑高度不得超过24米，建
筑层数控制在六层以下；工厂化附属（配套）设施用地控制总用地面
积10%以内。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
然资规〔2022〕7号）要求，竞买人可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
金，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
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招标拍
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
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局。（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联 系
人：林先生、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5289963683；查
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11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文土告字〔2023〕65号

地块编号

文国农储（2023）-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
渔业产业园区内

面积

29310.26平方米
（折合43.965亩）

土地
用途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属设施农用地）

出让
年限

5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864.652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64.6527

现受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定于2023年12月19日10:00
在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委托人持有的三
亚沈煤信诚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截止2023年9月30日，
该债权本金人民币80000万元，应付利息人民币36342.89万元，累
计罚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共计人民币31595.66元，合计债权本息
人民币147938.55万元）。

参考价：55614.29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
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其
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
拍卖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12月18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
时间：2023年12月18日16：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联系
电话：（0898）68515223、18508955059；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委托人监督电话：18689645386；委
托人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19楼。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31211-3期）

各相关施工单位：
你司承建的项目已竣工（详见附件），为加快推进我局“久拖

不结”政府投资项目结算审核工作，现通知你司在公告刊登之日
起7日内向我局提交竣工结算资料办理项目结算审核事宜，逾期

未提交，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附件：未提交竣工结算资料单位名单
（联系人：杨工；联系电话：8866783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公司名称
海南中明工程有限公司
汕头市建安（集团）公司
山东通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大钧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吉林省松江路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隆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邯郸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拓成太阳能有限公司
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科建环境艺术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科建环境艺术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2012年水毁公路建设项目第五标段
2013年上半年水毁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第2标段
2013年下半年水毁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第4标段
2014年下半年水毁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第1标段
2014年下半年水毁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第3标段
2015年上半年水毁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第4标段
2017年全年水毁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第1标段（第二阶段）
2012年通畅工程和农村桥梁改建维修项目施工第2标段
三亚市既有西环铁路公铁交叉工程整治项目（施工第2标段）
2007年公交候车亭及站牌项目（二标）
2011年公交候车亭及站牌项目（一标）
鸿森医院公交首末站
海洋学院公交候车亭迁移及港湾改造项目

开工时间
2013年1月
2013年6月
2013年12月
2014年12月
2014年12月
2015年8月
2017年12月
2014年4月
2015年6月
2007年7月
2012年8月
2019年4月
2018年9月

竣工时间
2013年7月
2014年1月
2014年9月
2015年3月
2015年3月
2016年1月
2018年6月
2015年7月
2015年11月
2008年7月
2013年10月
2020年7月
2019年5月

备注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上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上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工程费在400万元以下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关于限期提交竣工结算资料的公告

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
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
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
书。（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
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月12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12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4年1月12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4年1月2日08时
30分至2024年1月15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4年1月15日10时00分
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
挂牌现场会）。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
确认书》约定，在20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
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90天内必须缴纳全部土地出
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属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属设施农用
地）。竞得该宗土地后，须严格按照批准备案的要求，以及有关部门
的行业规定，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
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备案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一年内
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
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
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
或部分国有农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农用地使用

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
规定》执行。（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
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
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
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农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
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海南省产业用地控制指标》（琼自然资用
〔2023〕12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
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为水产养殖设
施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不得低于80万/亩，达产年限5年。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市农业农村局签
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文国农储〔2023〕-2号）。（五）竞
得土地后，竞得人拟在文昌市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
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六）竞得
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设施农用地批准、备案和环保等
审批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七）按照《关于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促
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0〕6号）文件要求，该
项目用地建设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附属）设施用地。其中生产
设施用地（养殖设施）可建设多层建筑，但建筑高度不得超过24米，建
筑层数控制在六层以下；工厂化附属（配套）设施用地控制总用地面
积10%以内。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按照《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
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2〕7 号）要求，竞买人可使用银行保函方式
缴纳竞买保证金，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
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
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
交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局。（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
《文昌市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联 系 人：林先生
薛女士；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5595926868。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11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土告字〔2023〕63号

地块编号
文国农储

（2023）-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

渔业产业园区内

面积
9789.73平方米

（折合14.685亩）

土地用途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属设施农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挂牌起始价（万元）
289.7760

（折合296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89.7760


